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采购番禺院区医用空气压缩机及配套安装项目市场调研邀请函
一、概况：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下称采购人）番禺院区负一楼设置了空气压缩机机房，现拟采购一批医用空气压缩机及其附助设备，同时提供机房装修改造和压力管道安装服务。拟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为了能更好地制定采购方案和做好预算编制。现对采购项目进行市场调研，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来参加市场调研。
[bookmark: _GoBack]二、调研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三、项目名称：采购番禺院区医用空气压缩机及配套安装项目
四、项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艺路12号
五、调研内容
	序号
	调研内容
	单位
	数量

	1
	采购医用空气压缩机
	项
	1

	2
	相关配套安装服务
	项
	1


六、参与人资格：
1、参与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机构（须提供年检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2、参与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医疗器械企业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企业生产许可证。
3、参与人必须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乙级（含）以上资质或委托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乙级（含）以上资质的企业实施（提供合作意向书）。
4、参与人必须具有机电安装工程叁级（含）以上资质或委托具有机电安装工程叁级（含）以上资质的企业实施（提供合作意向书）。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
6、参与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7、信用要求：
7.1参与人或调研联合体成员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2参与方需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的信用信息查询记录网络截图件并加盖参与方公章。
8、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七、调研方法
1、参与人可在2021年8月18日至2021年8月27日工作日上班时间内前往番禺院区（广州市番禺区新艺路12号）自行联系到现场进行勘踏（龚老师：020-34812531）。
2、参与人应在规定时间向设备科提交项目《响应书》。
八、《响应书》内容要求：
下载附件“报价表(附件二)”签字盖章，后附配套资质文件（盖公章），交纸质版，摆放顺序如下：
（1）产品注册证（必需）
（2）代理授权书（如非生产厂家直销）
（3）厂家三证及公司三证
（4）销售记录（必须提供），如中标通知书、合同等，省内知名院校口腔医院优先（该资料必须有对应产品型号、价格等重要信息）
 *设备如有配套耗材或零配件，应将耗材或零配件列清单并报价，提供发票复印件
（5）产品参数配置及产品介绍，可准备多档次设备参数。需盖公章，交电子版（邮箱：nyqksbk@126.com）。
九、提交调研成果文件时间及地点（纸质版资料递交或邮寄地址）：参与人应于2020年8月31日17：30时前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四楼设备科（何老师：020-84233792）提交调研成果文件，过时将不再受理。
十、其他
1、本次调研将不统一组织勘踏现场，参与人如需要勘踏现场可与番禺院区龚老师联系。
2、本次参加调研活动的所有费用由参与人自理。
